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我省检察
机关积极主动履行检察职能，依法从严
从快办理各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
罪案件，有力维护了社会秩序,保障了人
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截至 2 月
13 日，我省检察机关共提前介入妨害疫
情防控犯罪案件 82 件 127 人，批捕 16 件
31 人，不捕 3 件 4 人，提起公诉 2 件 2 人，
其中法院一审判决 1 件 1 人。现将部分
案例予以公布。

【法律要旨】
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

作人员（含在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行使国
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
从事公务的人员，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
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
从事公务的人员，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
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
务的人员）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
的防疫、检疫、强制隔离、隔离治疗等措
施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、
第 三 款 的 规 定 ，以 妨 害 公 务 罪 定 罪 处
罚。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
警察的，以妨害公务罪定罪，从重处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2 月 1 日，任丘市某镇政府 4 名工作

人员在疫情监测点开展疫情查控工作。
当日 23 时许，犯罪嫌疑人李某甲、马某
甲夫妇开车行至该监测点时，拒不配合
查控工作，并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辱骂、
威胁。随后，马某甲叫来犯罪嫌疑人李
某乙、马某乙继续对工作人员进行辱骂、
威胁。后李某甲持折叠匕首追逐、扎刺
现场工作人员，致在场的 2 名工作人员
被扎伤划破。犯罪嫌疑人李某甲等人用
暴力、威胁等方法阻碍疫情防控检查和
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，情节恶劣、影响
较坏，其行为涉嫌妨害公务罪。

【办理情况】
2 月 2 日，任丘市公安局对犯罪嫌疑

人李某甲、马某甲、李某乙、马某乙等四
人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立案侦查。任丘市
检察院获悉案情后，立即指派专人和公
安机关对接，第一时间提前介入，通过涉
密网络平台查阅案卷材料，利用视频联
席会议形式与公安机关沟通交流，就侦
查方向、取证标准等问题提出了详细的
引导侦查意见，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
集完善案件的证据材料，并依法履行法
律监督职责。2 月 7 日，任丘市公安局将
该案提请批准逮捕，任丘市检察院在提
前介入的基础上，快速审查办理，当日依
法对犯罪嫌疑人李某甲、李某乙、马某甲
作出批准逮捕决定，马某乙因仅有辱骂
行为，未参与殴打和威胁，无逮捕必要，
被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1 月 27 日，犯罪嫌疑人郭某甲等人

酒 后 路 过 邯 郸 市 复 兴 区 某 社 区 警 卫 室
（疫情防控检查点），推搡现场疫情防控
检查人员，将检查点所用红外线体温检
测仪摔坏，后阻拦汽车进入该小区。派
出所民警出警后，郭某甲、郭某乙、宿某
推搡、辱骂执勤民警，执勤民警欲带郭某
甲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，宿某强力
阻拦执勤民警带走郭某甲。犯罪嫌疑人

郭某甲、郭某乙、宿某阻碍疫情防控检查
和公安民警工作，情节恶劣，其行为涉嫌
妨害公务罪。

【办理情况】
1 月 29 日，复兴区公安分局对犯罪

嫌疑人郭某甲、郭某乙、宿某以涉嫌妨害
公务罪立案侦查。案件发生后，复兴区
检 察 院 第 一 时 间 派 出 精 干 力 量 提 前 介
入，引导公安机关及时固定容易灭失的
证据，调取案发现场监控、保存接处警录
像 ，并 快 速 走 访 旁 观 群 众 ，加 强 言 词 证
据 ，为 案 件 从 快 从 严 处 理 打 下 坚 实 基
础。同时针对郭某乙曾因犯故意伤害罪
被法院判处缓刑，目前尚在缓刑考验期
内的情况，要求公安机关迅速采取强制
措施，及时向检察机关报捕。2 月 11 日，
复兴区公安分局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，
复兴区检察院在提前介入的基础上，快
速 审 查 办 理 ，当 日 依 法 对 郭 某 甲 、郭 某
乙、宿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2 月 1 日下午，犯罪嫌疑人闫某某酒

后到大名县中医院探望病人。医院根据
县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规定除病人家属外
其他人不得探望。虽经现场医务人员耐
心解释，但闫某某拒不离开，辱骂现场医
务 人 员 ，并 在 医 院 门 口 阻 拦 车 辆 进 出 。
公安民警到场处理警情后，闫某某仍不
听从公安民警的劝解，拒不配合公安民
警的调查工作，对公安民警进行辱骂及
殴打。犯罪嫌疑人闫某某在疫情防控期
间，扰乱医院秩序，阻碍公安民警执法，
造成大量群众长时间聚集围观，社会影
响十分恶劣，其行为涉嫌妨害公务罪。

【办理情况】
2 月 1 日，大名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

人闫某某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立案侦查。
公安机关立案同时检察机关同步介入，
与公安机关就案件定性进行沟通，对视
频资料等证据进行分析把关，进一步固
定完善相关证据。2 月 7 日，大名县公安
局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。当日，大名县
检察院在提前介入基础上，经依法审查
从快对闫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。

【法律要旨】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随意殴打、追逐、

拦截、辱骂、恐吓疫情防控工作人员，情
节恶劣的，在公共场合起哄闹事造成公
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，依照刑法第二
百九十三条的规定，以寻衅滋事罪定罪
处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2 月 1 日，隆尧县某村干部刘某某按

照县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在村中大
街劝返聚集的村民，导致犯罪嫌疑人赵
某某不满，遂以村委会粉刷其家外墙要
求恢复原貌为由与刘某某发生口角。次
日 8 时许，赵某某再次以此为由，持尖刀
到村委会办公室扬言自杀。村干部劝说
无效后报警。民警到场后赵某某情绪激
动，继续用尖刀抵住颈部威胁自杀。直
至 13 时许，赵某某放下尖刀后欲点燃随
身携带的烟花弹“震天雷”，被现场民警
果断制服。其间，造成大量村民长时间
聚集围观，村委会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被
迫中断。犯罪嫌疑人赵某某持尖刀、烟
花弹到村委会扬言自杀，扰乱疫情防护
工作秩序，情节恶劣，影响较坏，其行为
涉嫌寻衅滋事罪。

【办理情况】
2 月 2 日，隆尧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

人赵某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。
隆尧县检察院提前介入，熟悉案情，多次
与办案人员电话沟通，从案件定性、固定
证据等方面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，加
强统筹协调，依法快捕快诉。2 月 5 日，公
安机关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。2 月 6 日，
检察机关依法对赵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
定。2 月 7 日，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
起诉，检察机关迅速讯问犯罪嫌疑人，依
法告知其权利义务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
听取律师意见，开展释法说理，经过耐心
细致的思想工作，使其放弃了抵触心理，
自愿认罪认罚，真诚悔过。检察机关依法
对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，请值班律师通过
视频为赵某某提供法律帮助，签署了《认
罪认罚具结书》。2 月 10 日，检察机关向
法院提起公诉，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。为
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犯罪嫌疑人权利，最大
限度降低疫情防控期间因人员流动带来
的感染风险，经与法院、律师协商，并征得
赵某某同意后，通过互联网视频方式公开
进行庭审。2 月 12 日，隆尧县法院一审采
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，以寻衅滋事罪判处
赵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，赵某某当庭表示
认罪服判不上诉。

【基本案情】
2 月 2 日 22 时 30 分许，犯罪嫌疑人

李某某饮酒后乘坐其妹夫的汽车回家，
到达小区东门口时，值班保安员按照新
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要求对其车辆未
予放行。李某某下车强行将小区侧门打
开进入小区，将门卫室旁边的办公桌掀
翻，用拳头将门卫室窗户玻璃砸破，后用
脚将门卫室门踹坏，进入门卫室将保安
员拉扯至室外，甩倒在地上，致使保安员
右腿髌骨骨折。经鉴定：损伤程度属轻
伤二级。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拒绝疫情防
控检查，随意损毁公私财物，随意殴打他
人，并导致轻伤结果，情节严重，影响恶
劣，其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。

【办理情况】
2 月 3 日，涉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

李 某 某 以 寻 衅 滋 事 罪 立 案 侦 查 。 案 发
后，涉县检察院及时提前介入，派员引导
公安机关全面梳理现有证据，并且依照

“两高”“两部”相关文件要求，在严格依
法办案同时落实好隔离防控措施，通过
书面形式听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意见，并
对 李 某 某 及 密 切 接 触 人 员 进 行 疫 情 排
查，同时建议看守所将李某某安排在“过
渡号”关押。2 月 6 日，涉县公安局将该
案提请批准逮捕，涉县检察院在提前介
入的基础上，快速审查办理，次日依法对
李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。

【法律要旨】
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

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，依照刑
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以非
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
及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，犯罪嫌

疑人王某某非法在辽宁省凌源等地和尹
某某（取保候审）手中大量收购草兔、豹
猫、雕鸮、苍鹰等野生动物，其中从尹某
某手中收购雕鸮 4 只、草兔 200 余只，雉

鸡 15 对。随后，将收购的野生动物销售
给玉田县袁某某并从中获利。2019 年 11
月至 2020 年 1 月间，犯罪嫌疑人袁某某、
刘某某夫妇分两次非法向单某某出售凤
头蜂鹰、苍鹰、雕鸮等野生动物冷冻死体
从中获利。同时，公安机关还在袁某某、
单某某处搜查出大量野生动物死体。经
鉴定，雕鸮、凤头蜂鹰、苍鹰等为国家二
级保护动物；豹猫、草兔、雉鸡均为《国家
保护的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
野生动物名录》中的保护动物。犯罪嫌
疑人刘某某等人违反国家相关规定，收
购或出售国家保护动物，从中获利，其行
为涉嫌非法收购、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。

【办理情况】
2020 年 1 月 9 日，玉田县公安局对犯

罪嫌疑人刘某某、袁某某、王某某、单某
某、尹某某（取保候审）以涉嫌非法收购
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立案侦查。案发
后，玉田县检察院及时依法提前介入，实
时掌握案件进展，协助公安机关制定侦
查计划，确定侦查方向，及时建议公安机
关对查扣的野生动物进行鉴定，并且对
在介入中发现的公安机关未对另一名涉
案人员立案侦查的情况，及时建议公安
机关进一步收集证言、调取账目，深挖漏
罪漏犯。2 月 6 日，公安机关将该案提请
批准逮捕。2 月 10 日，玉田县检察院依
法对刘某某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野生动
物罪，袁某某、王某某涉嫌非法收购、出
售珍贵野生动物罪，单某某涉嫌非法收
购珍贵野生动物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。

【法律要旨】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生产、销售伪劣的

防治、防护、产品物资，符合刑法第一百
四十条规定的，以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
定罪处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犯罪嫌疑人刘某某、孙某某在某网

站分别经营医疗器械。1 月 23 日，刘某
某与贾某某、孙某某赴河南省长垣县一
商贸城购买一批口罩，在明知该批口罩
未进行消毒系“问题口罩”的情况下，购
进口罩 33 万个。返回冀州后，刘某某、
孙某某各分得 13 万个口罩，贾某某分得
7 万个口罩。后贾某某又分给刘某某 5
万余个口罩，二人商定由刘某某负责销
售，每个口罩贾某某抽取 1 元。刘某某
在其网上店铺以每包 58 元至 78 元不等
的价格销售口罩 16 万余个，销售金额 52
万 余 元 。 孙 某 某 在 其 网 上 店 铺 以 48 元
至 68 元不等的价格销售口罩 12 万余个，
销 售 金 额 34 万 余 元 。 后 刘 某 某 产 生 害
怕 心 理 ，遂 将 剩 余 口 罩 捐 献 给 武 汉 市 、
衡 水 市 某 医 院 、枣 强 县 某 快 递 公 司。1
月 27 日，有消费者向天猫投诉，怀疑在刘
某某店铺购买的口罩为假货。经有关部
门鉴定，该批口罩全部为假冒伪劣产品。

【办理情况】
2 月 4 日，冀州区公安分局对刘某某

等三人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，并于 2
月 5 日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刑事拘留。
冀州区检察院获悉案情后高度重视，第
一时间派员提前介入案件，阅卷了解案
情，与公安机关共同就案件定性、法律适
用分别进行分析研究，将案件侦查方向
调整为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完善固定相关
证据，对孙某某、贾某某进行抓捕，并将
刘某某捐献的“问题”口罩紧急追回。2
月 8 日孙某某、贾某某到案后，公安机关
依法对孙某某刑事拘留，对贾某某取保
候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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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检察机关从严从快
办理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

新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，为 防 范
疫 情 扩 散 ，有 效 防 止 病 毒 侵 入 ，有 的
地 方 就 直 接 采 取 了 封 路 的 防 控 措
施 。 从 媒 体 报 道 的 情 况 看 ，采 取 马 路
拦 腰 堆 土 方 式 者 有 之 ，村 庄 私 自 设 卡
拦 截 、挖 断 道 路 者 有 之 。 以 上 行 为 均
出 于 防 范 病 毒 侵 入 之 目 的 ，但 在 公 路
上 挖 沟 、设 路 障 等 具 体 做 法 ，不 仅 阻
断 了 交 通 ，而 且 缺 乏 法 律 依 据 ，属 于
违 法 行 为 ，甚 至 因 达 到 危 害 公 共 安 全
的 程 度 ，而 有 可 能 触 犯 刑 律 ，构 成 破
坏交通设施罪。

视危害程度，封路行为可能是既
违反行政法规也违反刑法的双重违法
行为

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规定，禁止在
公路、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、堆放
物品、倾倒垃圾、设置障碍、挖沟引水、
打场晒粮、种植作物、放养牲畜、采石、
取土、采空作业、焚烧物品、利用公路边
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、污染公

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。刑法规定
的破坏交通设施罪是刑法第二章危害
公共安全罪中的一个罪名，构成本罪的
主观要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破坏的故
意；客观要件是行为人必须针对涉及交
通安全的设施实施了破坏行为，且破坏
行为必须是足以使火车、汽车等发生倾
覆、毁坏危险。该罪的犯罪对象即交通
设施包括轨道、桥梁、隧道、公路、机场、
航道、灯塔、标志，该罪是具体危险犯，
即：对交通设施实施破坏活动，只有足
以使火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船只、航空器等
发 生 倾 覆 、毁 坏 危 险 的 ，才 构 成 本 罪 。
如造成严重后果，根据刑法规定，法定
刑升格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
刑或死刑。

封路行为入刑须以“足以危害公共
安全”为要件

笔者认为，对于在公路上以挖沟等
形式阻断交通行为如何评价、是否触犯
刑法、是否一律入刑等问题，不能一概
而 论 ，需 要 具 体 案 情 具 体 分 析 。 实 务
中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判断。

看 行 为 人 实 施 挖 沟 断 交 行 为 的 具
体地点，是否属于公路？假如不是在公
路上挖沟阻断交通，而是在田间或者是
农村村落之中自然形成的小道上挖沟
断交，由于不足以使汽车发生倾覆、毁
坏危险，不会危害到公共安全，不构成
本 罪 。 这 里 还 有 一 个 问 题 ，假 如 是 在
正 在 施 工 中 的 公 路 上 实 施 上 述 行 为 ，
又 该 如 何 评 判 呢 ？ 我 国《公 路 法 实 施
细则》规定：公路建设项目和公路修复
项 目 竣 工 后 ，应 当 按 照 国 家 有 关 规 定
进 行 验 收 ；未 经 验 收 或 者 验 收 不 合 格
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建成的公路，应当
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
明显的标志、标线。根据以上规定，对
此 种 情 形 ，仍 须 从 本 罪 的 入 罪 条 件 即
是否足以使火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船只、航
空 器 发 生 倾 覆 、毁 坏 危 险 来 作 出 判
断。由于正在施工的公路以及未经验
收 或 验 收 不 合 格 的 公 路 ，尚 未 交 付 使
用，不允许车辆通行，因而在其上面挖
沟、设置路障等不会危害到公共安全，
不构成本罪。

看 行 为 人 在 公 路 上 挖 沟 或 设 置 路
障以后的行为表现。行为人在公路上
挖沟或者设置路障后，如果设置了明显
提示牌，而且安排专人昼夜值守，随时
提醒过路司机注意行车安全，由于有以
上后续措施做保障，一般情况下，不足
以使汽车等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，因此
以上行为不能构成本罪。假如不幸发
生 了 汽 车 事 故 ，由 于 行 为 人 既 没 有 故
意，也没有过失，行为人的行为也不能
入刑。

看行为人挖沟、设路障等行为的程
度如何。假如行为程度本身很轻微，力
度小，影响小，不是那么突出而夸张，如
挖沟很浅，路障很小，这些行为均不足
以使汽车等交通工具发生倾覆、毁坏，
因而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破坏交通设
施罪。

判 断 行 为 人 的 行 为 是 否 构 成 破 坏
交通设 施 罪 ，还 须 审 查 行 为 人 是 在 何
种 情 形 下 实 施 的 挖 沟 、设 路 障 等 行
为 。 个 人 单 独 实 施 ，即 使 行 为 动 机 是
为 了 防 控 疫 情 ，由 于 其 有 实 施 合 法 行

为 的 可 能 性 ，因 而 其 行 为 在 其 他 要 件
具 备 的 情 况 下 ，可 能 构 成 破 坏 交 通 设
施罪。假如其行为是依据地方政府的
规范性文件，而且有上级领导的指派，
那 么 ，由 于 其 行 为 不 具 有 期 待 可 能
性 ，因 而 阻 却 责 任 ，不 构 成 破 坏 交 通
设 施 罪 。 还 有 一 种 情 形 ，即 行 为 人 实
施 以 上 封 路 行 为 没 有 地 方 规 范 性 文
件 做 依 据 ，仅 仅 是 出 于 个 别 领 导 的 指
令 ，此 种 情 形 下 行 为 人 有 可 能 性 ，不
阻 却 责 任 ，行 为 人 的 行 为 可 能 构 成 破
坏交通设施罪。

收 集 危 险 性 与 实 害 性 证 据 是 办 理
此类案件的重中之重。必须明确的是，
由于此类破坏交通设施案件发生在特
定的时期，行为人大多出于防控疫情扩
散 的 动 机 而 实 施 犯 罪 行 为 ，其 主 观 恶
性、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，办案过程中
也必须全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
可 捕 可 不 捕 的 不 捕 ，可 诉 可 不 诉 的 不
诉，唯此才能收到好的办案效果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人民检察院）

疫情防控中破坏交通设施罪的适用
□ 董晓玲 辛蟠泽

案例一：任丘市李某甲等任丘市李某甲等
四人涉嫌妨害公务案四人涉嫌妨害公务案

案例二：邯郸市复兴区郭邯郸市复兴区郭
某甲等三人涉嫌妨害公务案某甲等三人涉嫌妨害公务案

案例四：隆尧县赵某某涉隆尧县赵某某涉
嫌寻衅滋事案嫌寻衅滋事案

案例三：大名县闫某某涉大名县闫某某涉
嫌妨害公务案嫌妨害公务案

案例五：涉县李某某涉嫌涉县李某某涉嫌
寻衅滋事案寻衅滋事案

案例六：玉田县刘某某等玉田县刘某某等
五人涉嫌非法收购五人涉嫌非法收购、、出售珍贵出售珍贵
野生动物案野生动物案

案例七：衡水市冀州区刘衡水市冀州区刘
某某等三人涉嫌销售伪劣产某某等三人涉嫌销售伪劣产
品案品案

（上接第 5 版）
根据刑事诉讼
法第一百七十
七条第二款的
规 定 ，我 院 决
定对你作出不
起 诉 决 定 ，你
是否听清？”近
日 ，唐 山 滦 州
市检察院第一
检察部检察官
通过视频连线
方式对被不起
诉人秦某某进
行不起诉公开
宣告。这是疫
情发生后滦州
市检察院依法
办理的第三起
不 起 诉 案 件 ，并 且 都 通 过 网
络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了公开
宣告。滦州市检察院检察官
在 办 理 上 述 三 起 案 件 过 程
中 ，坚 持 以 书 面 审 查 为 主 要
方 式 ，尽 量 采 取 电 话 或 者 网
络视频方式开展讯问犯罪嫌
疑 人 、听 取 辩 护 律 师 意 见 等
诉 讼 活 动 ，最 大 限 度 减 少 人
员流动、聚集，同时辅以同步
录 音 录 像 、书 信 邮 寄 等 方 式
保证刑诉法的“规定动作”全
面落实。

邢台市柏乡县检察院办
案检察官日前将办案现场临
时设在了高速公路出口。该
院前不久依法受理了公安机
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陶某某涉
嫌 拒 不 支 付 劳 动 报 酬 一 案 ，
在 审 查 起 诉 过 程 中 ，犯 罪 嫌
疑人表示自愿认罪认罚。根
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
相 关 规 定 ，需 要 犯 罪 嫌 疑 人
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的
情 况 下 自 愿 签 署《认 罪 认 罚
具 结 书》。 由 于 犯 罪 嫌 疑 人
陶 某 某 居 住 在 石 家 庄 市 ，按
照柏乡县疫情防控的有关规
定 ，陶 某 某 无 法 进 入 柏 乡 县
境 内 。 为 此 ，案 件 承 办 人 决
定 到 高 速 路 出 口 现 场 办 公 ，
依 法 讯 问 犯 罪 嫌 疑 人 ，并 告
知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检
察机关的量刑建议。犯罪嫌
疑人陶某某在充分了解相关
法 律 制 度 规 定 后 ，在 值 班 律
师 的 见 证 下 签 署 了《认 罪 认
罚具结书》。

针对看守所被羁押人员
相 对 密 集 、疫 情 防 控 压 力 增
大 的 实 际 情 况 ，廊 坊 市 检 察
院在加强驻看守所检察室检
察 工 作 的 同 时 ，充 分 利 用 远
程刑事执行检察平台，对市、
县 两 级 看 守 所 进 行“ 巡 回 检
察”，时刻紧绷“安全弦”，确
保 法 律 监 督 职 责 履 行 到 位 ，
在 维 护 正 常 监 管 秩 序 的 同
时，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。

……
在这场战“疫”中，“逆行

者”最美，“坚守者”可敬。全
省检察机关持续发扬斗争精
神，保持旺盛斗志，以高度的
政治自觉、法治自觉、检察自
觉 ，把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和 日 常
检察工作同步抓紧抓好。截
至 2 月 13 日，我省检察机关共
提前介入妨害疫情防控犯罪
案件 82 件 127 人，批捕 16 件 31
人，不捕 3 件 4 人，提起公诉 2
件 2 人。凝心聚力，为打赢疫
情 防 控 这 场 人 民 战 争 、总 体
战、阻击战贡献检察力量；担
当使命，推 动“ 四 大 检 察 ”全
面协调充分发展。河北检察
人在勠力前行。

□ 河北法制报记者 孙继增
通讯员 范卫国 李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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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
措施犯罪案例

依法严惩破坏疫情防控
期间社会秩序犯罪案例

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
资源犯罪案例

依法严惩制假售假犯罪案例


